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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安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独立董事离任暨选举职工代表

董事、补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广东安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15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根据新修订

的《公司章程》，公司设职工代表董事1名，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公司于同日

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并做出决议，选举高芳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2025年9月1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补选职工代表董事高芳女士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委员。

一、董事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非独立董事刘勇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公司治理结构的调整，刘勇先生

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 辞去上述职务后，刘勇先生仍在公司担任其他

职务。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

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

具体职

务

是否存在未履行

完毕的公开承诺

刘勇

非独立董事、审计

委员会委员

2025年9月 15

日

2026年9月4日

公司治理结构

的调整

是

基建部

总监

是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刘勇先生的辞任导致审计委员会成员

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因此其辞职报告将在公司改选出新的董事和审计委员会委员后生效，在改选出的

新任董事和审计委员会委员就任前，刘勇先生将继续履行董事及审计委员会委员职责；其辞职不会影

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亦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刘勇先生通过公司员工持股平台东莞市易指通实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间接持有公司约0.7325%的股份，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辞职后，刘勇先生承诺将继续遵守《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要求，以及履行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相关的公开承诺。

刘勇先生在担任董事期间勤勉尽责， 公司董事会对刘勇先生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

心感谢。

二、职工代表董事选举情况

保证公司董事会的规范运作，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新修订的《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

职工代表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的审查，公司于2025年9月15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高芳女士（简

历附后） 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任期自2025年9月15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

止，可连选连任。

高芳女士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有关董事的任职资格和条件，其当选第二届董事会职

工代表董事后，公司董事会成员数量仍为7名，其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

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三、关于补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15日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补选职工代表董事高芳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补选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为：彭建华先生、赵明昕先生、高芳女士。 公司董事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广东安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附件：高芳女士简历

高芳，女，1986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8年4月至2020年7月担任东莞

市安达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销售管理部经理；2020年8月至2025年9月15日担任本公司监事；2020年8

月至今担任公司销售管理部经理；2023年7月至今担任广东安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负

责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高芳女士通过公司员工持股平台东莞市易指通实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间接持有公司约0.0732%的股份，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

上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

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

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 不属于最高人

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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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安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向西东区路17号，公司三楼董事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0

普通股股东人数 3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1,597,29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1,597,29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5.197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5.197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飞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及《广东安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公司总经理WANG� HAI先生、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杨明辉先生、财务总监易伟桃先生、副总经

理陈园园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595,293 99.9967 1,000 0.0016 1,000 0.0017

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及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595,293 99.9967 1,000 0.0016 1,000 0.0017

2.02、议案名称：《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595,293 99.9967 1,000 0.0016 1,000 0.0017

2.03、议案名称：《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567,293 99.9513 29,000 0.0470 1,000 0.0017

2.04、议案名称：《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567,293 99.9513 29,000 0.0470 1,000 0.0017

2.05、议案名称：《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595,793 99.9975 1,000 0.0016 500 0.0009

2.06、议案名称：《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595,293 99.9967 1,000 0.0016 1,000 0.0017

2.07、议案名称：《防范大股东和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595,793 99.9975 1,000 0.0016 500 0.0009

2.08、议案名称：《累积投票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595,293 99.9967 1,000 0.0016 1,000 0.0017

2.09、议案名称：《利润分配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547,793 99.9196 49,000 0.0795 500 0.0009

2.10、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567,393 99.9514 29,000 0.0470 900 0.0016

2.11、议案名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567,793 99.9521 29,000 0.0470 500 0.0009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2、议案2为逐项表决的议案，其11个子议案均审议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关联事项议案的表决，不存在回避表决的情况。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莹莹、廖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安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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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经全体董事

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时限要求， 会议于2025年9月15日下午16:00在厦门市湖里区安岭二路31-37号公

司八楼会议室以现场+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际出席本次会议董事9名，其中董

事陈淑美女士、董事肖婷婷女士、独立董事蔡天智先生以通讯的方式参加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

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邹剑寒先生主持，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以现场+通讯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

议案》。

鉴于公司规范运作需要， 同意补选职工董事肖婷婷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与曹阳先生（主任委员）、王志强先生共同组成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二、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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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本次股东大会” ）通知于2025年8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以公告方式发出。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

月15日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15:00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湖里区安岭二路31-37号8楼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邹剑寒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65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共249,885,560股，约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40.0793%。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有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44,819,059股，约占公司总股份数

的39.2667%。

（2）网络投票情况：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共有15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066,501股，约占公司总股份数的0.8126%。

（3）委托独立董事投票的股东共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0股，占本公司总股数的0.0000%。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公司董事会秘书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现场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股东大会。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46,976,6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359%；反对2,865,

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66%；弃权43,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75%。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4,899,369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7459%；2,865,3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6957%；43,60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84%。

（二）逐项表决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为：同意246,114,1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907%；反对3,728,

2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20%；弃权43,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73%。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4,036,843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6996%；3,728,22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7471%；43,20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33%。

2.02、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为：同意246,100,7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854%；反对3,670,

7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90%；弃权114,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456%。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4,023,443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5280%；3,670,726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0107%；114,100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13%。

2.03、修订《独立董事制度》

表决结果为：同意246,100,7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854%；反对3,728,

2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20%；弃权56,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226%。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4,023,443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5280%；3,728,22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7471%；56,60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49%。

2.04、修订《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为：同意246,111,7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898%；反对3,740,

2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68%；弃权33,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34%。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4,034,443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6689%；3,740,22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9008%；33,60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03%。

2.05、修订《关联交易内部控制及决策制度》

表决结果为：同意246,112,2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900%；反对3,739,

7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66%；弃权33,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34%。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4,034,943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6753%；3,739,72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8944%；33,60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03%。

2.06、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为：同意246,115,5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913%；反对3,735,

4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49%；弃权34,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38%。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4,038,243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7175%；3,735,42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8394%；34,60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31%。

2.07、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表决结果为：同意246,102,6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861%；反对3,749,

3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04%；弃权33,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35%。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4,025,343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5523%；3,749,32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0174%；33,60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03%。

2.08、修订《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表决结果为：同意246,125,6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953%；反对3,712,

3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56%；弃权47,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91%。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4,048,343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8469%；3,712,32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5435%；47,60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96%。

上述各议案均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议案2.01~2.02为特别决议事

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表决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议

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表决通过。

本次会议议案内容详见2025年8月28日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及其内容的相关公

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曾招文、邢志华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

会议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9月15日

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关于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2025）天衡（意）字第222号

致：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本次股东大会” ）于2025年9月15日召开。 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公司的委

托，指派曾招文律师、邢志华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 ）和《奥佳华智能健

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进行验证，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于2025年9月15日参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的资格进行了审查，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过程进行见证，并审查了公

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

律师声明事项：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意见，并不

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提案内容以及这些提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意

见。 本所律师假定公司提交给本所律师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有关人员的身份证明、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

书、营业执照等）是真实、完整的，该等资料上的签字和/或印章均为真实，授权书均获得合法及适当的授

权，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或原件一致。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公告，并依法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

责任。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于任

何其他目的。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负责人和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印章后生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无

副本，各正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有关的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2025年8月26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决议召集召开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于2025年8月28日在《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上刊登了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以下简称“会议通知” ）。

《会议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召开方式、召开时间、股权登记日、会议出席对象、现场会

议召开地点、会议审议议案、出席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等事项。

2.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5年9月15日下午14:30在厦门市湖里区安岭二路31-37号公司八

楼会议室如期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邹剑寒先生主持，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与《会议通

知》载明的内容一致。

3.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及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上午9:15-9:25，9:30-11:30， 下午13:00-15:00；

（2）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15:00。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内容与公告一致，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1.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根据《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有权

召集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2.根据《会议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9月9日。 经本所律师查验：

（1）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共计8名，持有公司股份共计244,819,059股，约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39.266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现场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本所律师现

场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根据《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前述人员均有出席或列席公司股东大会

的资格。

（2）公司就本次股东大会同时向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平台。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表决的股东共计157名， 持有公司股份共计5,066,501股， 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8126％。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验证其身份。 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股东资格进行核查，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

资格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相关出席会议股东符合资格。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以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

《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有明确的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并且与召开本次

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中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表决程序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通知》载明的议

案进行了审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采用记名投票方式现场进行了表决。 本次

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表决投票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及本所律师参加计票、监票。本次股东大会所审

议事项的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合并统计结果。

（二）表决结果

1.经统计，《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为：246,976,660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8.8359%；2,865,3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1466%；43,

6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175%。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4,899,369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62.7459%；2,865,3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36.6957%；43,600股弃权，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5584%。

2.经统计，《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采用逐项表决的方式进行审议，经统计，该议

案的具体表决结果为：

2.01�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

具体表决结果为：246,114,134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8.4907%；3,728,226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4920%；43,2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0.0173%。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4,036,843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51.6996%；3,728,22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47.7471%；43,200股弃权，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5533%。

2.02�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具体表决结果为：246,100,734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8.4854%；3,670,726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4690%；114,1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0.0456%。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4,023,443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51.5280%；3,670,726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47.0107%；114,10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4613%。

2.03�修订《独立董事制度》

具体表决结果为：246,100,734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8.4854%；3,728,226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4920%；56,6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0.0226%。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4,023,443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51.5280%；3,728,22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47.7471%；56,600股弃权，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7249%。

2.04�修订《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

具体表决结果为：246,111,734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8.4898%；3,740,226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4968%；33,6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0.0134%。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4,034,443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51.6689%；3,740,22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47.9008%；33,600股弃权，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4303%。

2.05�修订《关联交易内部控制及决策制度》

具体表决结果为：246,112,234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8.4900%；3,739,726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4966%；33,6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0.0134%。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4,034,943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51.6753%；3,739,72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47.8944%；33,600股弃权，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4303%。

2.06�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具体表决结果为：246,115,534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8.4913%；3,735,426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4949%；34,6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0.0138%。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4,038,243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51.7175%；3,735,42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47.8394%；34,600股弃权，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4431%。

2.07�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具体表决结果为：246,102,634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8.4861%；3,749,326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5004%；33,6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0.0135%。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4,025,343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51.5523%；3,749,32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48.0174%；33,600股弃权，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4303%。

2.08�修订《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具体表决结果为：246,125,634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8.4953%；3,712,326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4856%；47,6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0.0191%。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4,048,343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51.8469%；3,712,32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47.5435%；47,600股弃权，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6096%。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的资

格、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曾招文

负责人：孙卫星 邢志华

2025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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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非独立董事辞职暨选举职工

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非独立董事辞职情况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非独立董事肖婷婷

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肖婷婷女士因内部工作调整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

后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肖婷婷女士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董事

会的正常运作，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二、选举职工董事的情况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9月15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

审议，会议选举肖婷婷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肖婷婷女士当选职工董事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

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三、补选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情况

2025年9月15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同意补选肖婷婷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与曹阳先生（主

任委员）、王志强先生共同组成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四、备查文件

1、书面辞职报告；

2、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3、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9月15日

附件：肖婷婷女士简历

肖婷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女，1983年出生，本科学历。曾就职于戴尔（中国）有限公司。 2013年

加入公司，曾任公司人力资源中心员工关怀与关系经理、薪酬经理、人力资源部经理，现任公司人力资源中

心总监、厦门呼博仕智能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截至目前，肖婷婷女士持有公司股份87,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与本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提名为公司董事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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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议案被否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15: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5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上午9:15-9:

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9月15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东土城路14号建达大厦1804会议室；

（五）会议出席情况

为截止2025年9月9日（星期二）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出席现

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94,986,350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14.177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0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1,246,280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0.8177%；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代理人共80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11,246,28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8177%。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玉杰先生主持，公司董事长、职工代表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0,0728,8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3313%；反对5,353,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5957%； 弃权150,7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31%。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742,4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51.0612%；反对5,353,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5989%；弃权150,7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40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2.1审议通过《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00,742,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380%；反对5,

34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39%；弃权14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1%。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5,756,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1847%；反对5,34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7.5668%；弃权14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84%。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2审议通过《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00,745,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393%；反对5,

34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20%；弃权14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8%。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758,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2079%；反对5,34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7.5313%；弃权14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09%。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3审议通过《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00,646,8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915%；反对5,

44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02%；弃权14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3%。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5,660,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3320%；反对5,44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8.4160%；弃权14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20%。

2.4审议通过《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00,641,6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890%；反对5,

44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22%；弃权14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5,655,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2858%；反对5,44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8.4516%；弃权14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26%。

2.5审议通过《修订对外担保管理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00,640,5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885%；反对5,

45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66%；弃权13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5,654,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2760%；反对5,45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8.5334%；弃权13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06%。

2.6审议通过《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00,751,1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421%；反对5,

33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885%；弃权14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4%。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764,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2594%；反对5,33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7.4681%；弃权14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24%。

2.7审议通过《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00,682,2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087%；反对5,

40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196%；弃权14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8%。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695,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6468%；反对5,40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8.0372%；弃权14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6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

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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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独立董事辞任暨选举职工代表

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关于非独立董事辞任的情况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非独立董事许立东先生递

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公司内部工作调整，许立东先生申请辞去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一职，辞去

上述职务后，许立东先生将继续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许立东

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其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二、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况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9月15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

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审议，会议选举许立东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任期自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许立东先生担任职工代表董事后，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许立东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600,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许立东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三、备查文件

1、辞职报告

2、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附件：

许立东先生，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管理学硕士，高级工程师。 2001�年7月

至2020年3月，任职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历任高级技术主管、部门副主任、部门主任，从事 ICT�产

业规划、政策研究和监管支撑等工作；2020�年4月加入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任公司移动转

售事业部总经理兼董事长助理；2021年1月起任公司副总裁；2021�年4月起任数字中国产业发展联盟

副秘书长；2022年 1月起任中国通信学会信息通信发展战略与政策委员会委员；2023�年7月起任中国

通信学会经济与管理创新委员会委员；2023年12月起任公司董事。

截至公告日，许立东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600,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不

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和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

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未发生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

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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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9月15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大信街道天山三路5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秦龙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95人，代表股份527,911,58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0.965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500,259,9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8.295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84人， 代表股份27,651,61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69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88人，代表股份33,489,073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33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5,837,46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5636％。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84人，代表股份27,651,6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6695％。

（3）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4）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27,399,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30％；反对449,

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2％；弃权6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2,976,95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708％；反对449,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35％；弃权62,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7％。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及修订、制定部分治理制度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的议案》（相关制度逐项表决）。

2.01修订《公司章程》

总表决情况：同意527,244,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35％；反对593,

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4％；弃权7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2,821,51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066％；反对593,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21％；弃权74,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13％。

2.02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3,443,2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536％； 反对4,

388,8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14％；弃权7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9,020,70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6572％；反对4,388,8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054％；弃权79,

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74％。

2.03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3,392,5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440％； 反对4,

439,2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09％；弃权7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8,970,00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5059％；反对4,439,2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559％；弃权79,

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83％。

2.04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3,360,0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378％； 反对4,

460,1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49％；弃权9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8,937,50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4088％；反对4,460,1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183％；弃权91,

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29％。

2.05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3,318,59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300％； 反对4,

404,5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43％；弃权188,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8,896,0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2851％；反对4,404,5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522％；弃权188,

42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26％。

2.06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3,424,99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501％； 反对4,

397,3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30％；弃权89,2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9,002,4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6028％；反对4,397,3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307％；弃权89,

22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64％。

2.07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3,423,99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499％； 反对4,

402,8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40％；弃权84,7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9,001,4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5999％；反对4,402,8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472％；弃权84,

72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30％。

2.08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3,438,55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527％； 反对4,

299,1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44％；弃权17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9,016,04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6433％；反对4,299,1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374％；弃权173,

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93％。

2.09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3,349,6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358％； 反对4,

387,9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12％；弃权17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8,927,10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3778％；反对4,387,9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027％；弃权174,

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96％。

2.10修订《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3,300,69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66％； 反对4,

400,1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35％；弃权210,7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8,878,1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2317％；反对4,400,1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391％；弃权210,

72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292％。

2.11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527,14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53％；反对588,

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4％；弃权175,8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2,725,09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187％；反对588,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63％；弃权175,8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50％。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谢显清、胡宝月

3、法律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

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